
附件 1 

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職員工申請育嬰停薪流程 

115.4.30人事室 

 
聘僱人員 

高教深耕 

計畫人員 

委辦計
畫人員 

填具本校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檢附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證明 

（子女尚未出生者，請先行簽核並備註預產期，嗣出生後再檢附並調整留停期間） 

加會高教深耕計
畫辦公室 

簽會總務處事務組及人事室 

（勞、健保；薪資、留停註記） 

陳請校長(或授權核定人)核准 

經二級單位主管及一級單位主管同意 經計畫主持人 
同意 

申請表奉核後 

一、影送申請表及證明文件予人事室辦理差勤登記及存查。 

二、請務必辦妥離職及業務移交手續後，始得生效。 

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

程序如下： 

一、育嬰留職停薪期

間 30 日以上：於

10 日前提出。 

二、育嬰留職停薪期

間未滿 30 日：於

5 日前提出。但因

子女生病、停托、

停課，受僱者須

親自照顧時，得

於 1 日前提出。 

前項第二款但書規

定，受僱者因突發情

形不及於一日前提出

者，得委託他人代辦

申請手續。 

為落實相關職務代理

及人員調度，建請申

請者提前完成簽核程

序。 

如單位有聘僱職務代

理人需求，請另案簽

准並會辦主計室。 


